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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弱勢學生獨立自主精神，鼓

勵住校生擔任宿舍幹部服務住校同學並培養領導能力，以厚植畢業

後之就業就學能力，特訂定本校「學生宿舍幹部服務生活助學金實

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宿舍幹部名額：宿舍設總舍長1人，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各設置舍長1

名、文書各2名、樓層幹部各13名，合計33名。 

第三條 宿舍幹部產生方式： 

經濟不利學生自願報名，提出(中)低收或清寒證明，經宿舍老師面試 

合格者。 

第四條 宿舍幹部服務期間： 

一、 宿舍幹部服務期間為1學期，服務績效優異者得連任之。 

二、 幹部不盡職責或違反規定者，得中途解除職務，另行遴員遞補

之。 

第五條 宿舍幹部遴選條件： 

一、 入住本校宿舍學生。 

二、 具備領導能力、服務熱忱，並能服從守紀者。

三、 畢業班下學期須能留宿服務至該學期結束者。

四、 未曾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第六條 考核機制：宿舍幹部經遴選從事下列服務工作，經考核表現優良者給

予服務生活助學金。 

考核機制施行細則另訂之。 
一、 對於宿舍工作認真負責，維護住宿生秩序及安全，並適時處理

突發事件。 

二、 協助住宿生點名、人員管制清查工作。 
三、 協助內務檢查，督導維護公共區域之整潔。 

四、 協助水電管制、硬體設施維護及查報工作。

五、 協助病患學生送醫，並協助住宿生解決困難。

六、 協助轉達宿舍規定事項，反映住宿生意見。

七、 其他臨時需要服務事項。 

第七條 服務生活助學金發放： 

一、由宿舍老師依考核機制評估服務學習成效，作為核發服務生活助學金

之依據。 

二、每學期(第一學期於當年8月1日至隔年1月31日，第二學期於當年2月1

日至7月31日)，發給予總舍長、舍長及文書每人每學期依職務及實

際服務時數，每人每月核發新台幣3000元~6000元。 

第八條 本服務生活助學金，由學務處每學年編列預算之工讀助學金科目項下｢學

生宿舍幹部服務生活助學金｣項目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